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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法系国家体育法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对若干体育法学著作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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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运用文献资料分析法，考察了普通法系国家体育法著作的概况，并具体分析了英

国、美国、加拿大的若干体育法著作的主要内容。研究得出的结论有：普通法系国家

的体育法学研究高度关注体育领域竞争法和劳动法的适用问题；在研究对象上重视对

体育行会规章制度的探讨；在方法论上以问题为中心，强调对判例的研究。英美法系

国家的体育法学研究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基本研究框架，并具有自己的特色，取得的

成果值得我们借鉴。 

【关键词】普通法系；体育法学；框架 

普通法系又名英美法系或英国法系，是以英国中世纪以来判例法为法源的，主要

是英国及曾经为英国殖民地的国家使用的法律制度的总称，其中以英国和美国的法律

制度最具代表性。目前世界上属于普通法系的国家主要有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

利亚、新西兰等。 [1]在普通法系国家，体育法和体育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部门法和新

兴学科，对它们的研究已经有较长的历史，总体上已经处于比较成熟的地位，并成立

了专门的学术团体，编辑有专门的体育法学术期刊，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论文和专

著。 [2]这些研究成果讨论了大量的体育法论题，比如球员雇佣合同、运动员转会、比

赛电视转播、反兴奋剂问题等。他们将体育法的研究范围拓展得比较宽，从而逐步形

成了一个较有影响力的研究领域。其中有一些学术著作比较完整地勾勒了体育法的主

要论题，通过对这些著作的研习基本上能够了解这些国家体育法研究的主要成果，从

而对这些国家的体育法研究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在此，我们希望通过对普通法系主要

国家若干有代表性体育法著作的介绍，对我国的体育法研究能有所启发。 

    
    1 国外体育法著作概况 

    国外的体育法研究要比国内成熟，体现在体育法学方面的教材和专著上便是以问题

为中心，以体育法学应该研究的特殊体育法律问题为中心，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

国外的体育法学研究在界定体育法律时，不仅包括硬法(hard law)，而且包含了大量的

软法(soft law)， [3]所谓软法，是与硬法的对称，这一概念首先出现于西方国际法学，

随后为其它法学学科所使用。较通行的对软法的定义是法国学者弗兰西斯•斯尼德

（Franscis Snyder）所做出的“软法是原则上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有实际效力的行为规

则”。 [4]在体育法中，比如体育组织特别是国际和国家体育组织制定的章程、规则、

原则都是体育法的软法渊源。 

    国外特别是欧美的体育法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因而相应的学术成果也比较多，在体

育法研究的各个领域都有学术专著出版。因此，一些大型图书馆会将体育法单列为一

类图书，有些甚至还在体育法这一大类下面进行更细小的分类，比如位于荷兰海牙的

国际法院和平宫图书馆对体育法类图书就做了如下的分类。 [5] 

    



    表1 和平宫图书馆体育法学图书目录 

    Table 1 The Peace Palace Library. Bibliography on Sports Law
    总论 运动员 

    历史发展 教练员 

    体育与国际关系 裁判员 

    体育法的渊源 公共组织 

    国际体育组织 竞争与体育活动 

    国内体育组织 纠纷解决 

    体育与公共管理  
    在这些大的分类下面，还有更为细小的分类，如在运动员项下，就包含有下面一些

子项目：法律地位，基本权利，性别平等，基于国籍的歧视，劳动法和雇佣谈判，合

同，肖像，民事责任与保险，刑事责任。其它项下也有类似的分类，由于篇幅，这里

不能一一列举，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从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宏观上感知体

育法研究的广阔范围，了解到在哪些方面国外学者已经做了相应的研究。 

    
    2 英美法系国家部分体育法著作介评 

    下面挑选几本笔者认为有代表性的著作进行分析，希望由此而能窥见异域体育法学

研究的论域。当然这些著作均为总论性质的，即是对体育法的一些总体性的研究，而

不是专门就某一个论题的研究专著。挑选的原则是首先考虑该书的质量，其次也考虑

地域性，从而能有一定的代表性。 

    2.1 英国体育法著作介评 

    2.1.1 迈克尔•贝洛夫（Michael Beloff）、蒂姆•克尔（Tim Kerr）、玛丽•德米特里

（Marie Demetriou）三人合著的《体育法》（Sports Law） [6] 

    这是英国一本颇有影响的专著，主要作者贝洛夫教授是英国格雷律师协会的会长，

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员，近几届奥运会国际体育仲裁院临时仲裁机构的仲裁员，著名

体育法学杂志《国际体育法评论》（Sweet & Maxwell International Sports Law Review）的

主编。即使从贝洛夫先生的这一系列与体育法相关的学术头衔，我们也可以对该书的

质量有一个较高的期望，事实上，该书的内容也没有让读者失望， [7]该书一共分为八

章，分别为：导论— —体育法的性质；概览— —与体育相关的法律的基本框架；体育

竞赛的参赛资格；运动员的权利；比赛规则；比赛转播、市场营销与竞争法；体育运

动中的纪律处罚程序；救济— —体育领域法律纠纷的解决。 

    该书前两章为总论性质，大致介绍体育法的轮廓，作者认为体育法已经成为一个单

独的法律部门，即：法律在处理有关体育活动、体育组织的问题及纠纷时，已经区别

于其它活动和组织，单独的规则也已经开始规制体育领域；但作者也指出，体育法作

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基于的不是传统的法律分类，而是基于以问题为中心，将围

绕该问题而产生的法律规则的集合就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作者写道： 

    “ … …一些法律部门的确定是因为其涉及某一特定的人类行为，例如航空法，而另外

一些法律部门的确定是由于法律规则本身的性质，例如侵权法和信托法。后两种法律

部门都规定了使权利与义务具体化的法律规则，它们在适用的时候是不需要考虑与它

们相关的具体案件的特殊属性的。因此它们可以被称之为“横向法”（horizontal law）；

而前一种法律部门的确定是因为涉及特定的人类行为，可以称之为“纵向法”（vertical 
law）。如果我们承认，体育法是存在的，那么它的存在是纵向定义的，或者说是以行

为定义的法律部门，但是其实质的内容又是来自于以规则性质定义的法律部门：侵权

法、契约法、返还不当得利法（restitution）、刑法，等等。”[8] 

    但很显然，这样的体育法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这从作者给体育法所下的定义也可

以看出：“（体育法）是一个规制体育行为和解决体育纠纷的松散但已日趋联系紧密的

规则的集合体。该集合体跨越了许多我们所熟知的法律部门的界限，但是其核心是一



种独特的国际性的组织原则规则，它们规定了非政府的体育组织的有限自治。”[9]由

此，体育法的外延应是极其宏大的一个体系，大概可以包括：体育组织自身在法律上

的性质和地位、体育组织所制定的规则的性质和地位、体育与合同法、体育与刑法、

体育与侵权法、体育与税法、体育与财产法、体育与教育法、体育与欧盟法、英国成

文法中与体育有关的法律等等。 

    作者从第三章到第六章用四章的篇幅处理了与体育有关的实体法，第三章处理的是

参赛资格问题，即某一特定的个人或团体（俱乐部）是否可以参加某一特定的比赛。

由于体育竞技的集中对抗性和为了达到较好的观赏性所必须具有的高水平性，决定了

并不是每一意愿参加某一特定比赛的个人或团体都可以参赛，而应该首先必须达到某

一特定的标准才能取得参赛的资格。如果禁止某一个人或团体参赛，那么是否构成了

对“禁止限制贸易行为”这一普通法上的基本原则的违反？一般情况下，职业运动员为

保证训练的系统性并获得更多的参赛机会，均会参加某一特定的团体或俱乐部，那

么，就产生了运动员和俱乐部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这是第四章的主题。在英国，运

动员与俱乐部之间的关系不仅要受到国内法的调整，也要受到欧盟法的规制，欧洲体

育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欧洲共同体条约第39条、第81条、第82条在规制欧洲

体育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欧洲法院的博斯曼（Bosman）案等在欧洲体育法的发展

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欧洲法院不仅把拥有其他成员国国籍的球员在入会许可方面

的限制看成是对劳动力流动自由的限制，而且将球员转会费制度的存在也看成是对劳

动力流动自由的限制，违背了欧盟竞争法。[10]同样在体育比赛的转播和市场营销方

面，也与欧盟竞争法密切相关。这是第六章讨论的问题。随着欧盟体育市场的发展壮

大，人们能从转播和体育市场上获得的利益越来越大，由此而产生的问题是：独家转

播协议是否限制了竞争，违反了欧盟竞争法？书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体育法中

另一个重要的内容是比赛秩序的管理，不仅包括对比赛外部秩序的监控，也包括对比

赛内部秩序的控制。对体育比赛中侵权行为的处理是保证比赛正常进行的重要一环，

在一些体育活动中，由于体育所具有的直接对抗性，往往会造成一些体育伤害事故的

发生，这些侵权行为有的是故意，更多的是过失造成的，也有的体育活动隐含着参加

此类活动就应该承受相应程度的身体伤害，如拳击、橄榄球等。这就需要根据具体的

情形来进行判断，还要区别于一般的侵权法上的规则。在体育活动中，还存在着比赛

组织者、教练员、观众、裁判等参加者，他们同样承担着保证比赛秩序的相应的法律

上的义务。这是该书第五章讨论的问题。可以看出作者这四章的安排是有其内在的逻

辑的。 

    最后两章讨论的是体育法中的程序法内容。在体育法中，主要存在着两大程序，一

是纪律处罚程序，另一个则是体育纠纷解决程序。纪律处罚程序是体育行会为了更好

的管理其所属的会员，保持其制定的规则执行的严肃性而实施的内部程序。这种纪律

处罚会对运动员或俱乐部产生巨大的影响，对纪律处罚规定严格的程序是非常有必要

的。尽管这一程序不可能有司法程序那么严格，但必须且应该能够在程序上保证被处

罚者的权利不受侵害。第七章中作者详细论述了英国体育行会纪律处罚的程序和规

则。内容包括纪律处罚规则的合法性和解释，纪律处罚程序中的证据和证明责任，处

罚的种类，纪律处罚程序应遵循的一些原则等等。如作者论及了纪律规则是否合法有

效问题，体育纪律处罚程序中违法行为的具体情形，但是也要看到，由于规则和制度

的尚未健全，无论是从实质正义还是从程序正义上看，英国的纪律处罚程序从总体上

看还是不利于被处罚者的。第八章讨论的是体育纠纷的解决程序。体育纠纷的解决方

式多种多样，如调解、仲裁、诉讼等，但由于体育管理纠纷的特殊性，为了维护体育

行会的自治性，司法一般不会轻易介入此类纠纷，但也存在例外，如本章论述了公法

上的救济、私法上的救济、公司法上的不公平偏见诉愿救济等多种司法救济程序。作

者还指出：仲裁这样一种纠纷解决方式由于其所具有的优势，在体育纠纷解决领域已

经开始大量的被运用。 



    全书层次感很强，条理清晰，特别是从实践的角度，踏踏实实的讨论了许多问题，

较为全面的讨论了体育法的基本问题。 

    2.1.2 西蒙•嘎迪纳（Simon Gardiner）等著：《体育法》（Sports Law）[11] 

    这是一本由各国作者合著、但主要论述英国体育法的著作，篇幅巨大，包含了下面

一些内容：体育管理的历史和文化视角；体育管理：国内、欧洲和国际的视野；对体

育管理机构的法律规制；体育领域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体育领域兴奋剂的法律规

制；体育与经济；体育与竞争法；知识产权与体育；体育市场、主办方和隐性市场行

为；体育与雇佣合同，体育领域雇佣合同的终止；体育与反歧视法律；刑法与体育参

与者的暴力，侵权、补偿和体育暴力的替代性纠纷解决；观众、参与者和体育场。该

书第一版与第二版分别于1998年与2001年出版，2006年已经出至第三版，可见该书还

是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的。该书讨论的论题与上一本书差不多，但讨论得更为详细，

资料也更为丰富，在序言中，作者指出，“目前对体育的法律规制这一问题的学术研究

正日益升温，因此有必要写作一本这方面的著作，不仅能为正在形成的体育法理做一

个评注，而且要对其做出全面的分析和批判性的评估，以反映这样一个日渐成熟的法

律部门。”[12]应该可以说，该书较为全面的反映了普通法系国家学者对重要体育法论

题的较为深入的思考。 

    该书按论述的内容可以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至第三章，是导论性质的，

从总体上阐述体育与法律的关系。具体论述了体育的定义、体育的历史发展等问题。

作者指出：对体育的法律规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即使在当

代，对体育的规制仍然是多种方式并存的，特别是体育规则对体育活动的正常进行仍

然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而，对体育与法律之间的整体关系的正确认识，有助

于我们正确认识体育法的范围和研究论题的有限性，意识到法律仅是规制体育的方式

之一。 

    第二部分是第四章至第七章，本部分从国内、欧盟和国际三个角度探讨了各个层面

的法律对体育的规制，特别是体育纠纷解决和兴奋剂的控制。体育的国际性决定了体

育法的国际性，也即体育法不仅存在于一国之内，特别是国际体育仲裁院（CAS）在

解决国际体育争议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法理，国际体育法已经初见端倪。 

    第三部分是从第八章至第十一章，这一部分主要关注的是对体育产业的法律规制。

体育产业所创造的产值已经占到世界经济的3%。体育作为一项经济活动，当然也应像

其它经济活动一样受到法律的规制。但是，体育产业还有许多自己的特点，需要单独

的认真讨论，它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竞争法对体育产业的适用，二是

体育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三是对隐性市场行为（ambush marketing，亦称埋伏营销）

的法律规制。这些问题在这一部分都有详细的讨论。 

    第四部分主要是探讨体育劳动合同及体育领域的歧视问题，包括第十二章到第十四

章的内容。由于职业运动员运动生命的短暂，对他们来说，签署一份对自己有利的劳

动合同至关重要，而由于竞技体育运动的特殊性，大多数运动员在签署合同时处于不

利的地位，因而如何更为合法合理地明确俱乐部和运动员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是本

部分的重点。作者指出：体育本应是人人有权平等参与的活动，但我们必须看到，在

现实生活中，体育运动中的性别歧视、种族歧视仍然存在，要解决这一问题将是一漫

长的过程。 

    最后的三章是第五部分，探讨的是体育活动中的安全保护，主要是体育刑法问题，

包括体育暴力、场馆安全等。 

    从总体上看，该书对当代体育的法律规制作了详尽的分析，尽管对业余体育和大众

体育偶尔涉及，但主要的关注点仍然集中在职业体育，特别是职业足球，毕竟足球是

英国的第一运动，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该书不足的一个地方，因为体育法所包

含的不仅仅是对职业体育的法律规制，它还有更为广阔的空间。 

    2.2 美国体育法著作介评 



    2.2.1 《体育与法律— —案例、材料与问题》（Sports and the Law: cases materials and 
problems） [13] 

    这是由美国著名的法律图书出版公司西方法律出版公司（Westlaw）出版的美国案例

教科书系列之一，全书一共分为十一章，分别为：职业运动队官员与体育最大利益；

构建体育运动员市场；从合同到反托拉斯法；从反托拉斯法到劳动法；劳动法与职业

体育中的集体谈判；运动员经纪人；特许、联盟和共同体；职业体育中的垄断；学校

间体育：正当程序与学术整合；学校间体育：商业与业余化；体育中的个人：体育中

的人身伤害。基本上是从一系列的案例中提炼出的一些体育法律问题。 

    作为案例教科书，该书自然对相关的学理问题讨论得比较少，但其资料非常详细，

按照苏格拉底教学法的要求，该书不仅辑录了相关判决的精华部分，而且针对每个案

例有简单的介绍，并附有为此而设计的供教学时进行讨论的开放式问题。但对中国的

学生来讲，由于受教学方法的影响，也受相关知识背景缺乏的制约，要引进这样的教

材是很难的，也许看懂这样的教科书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2.2.2 米歇尔•琼斯（Michael E. Jones）著《体育法》（Sports Law） [14] 

    作者是如此安排全书内容的：全国高校体育联合会；全球业余体育；女子体育；职

业体育的劳动法和反托拉斯法问题；运动员经纪人；侵权与体育；体育产业：联盟、

运动队、主场迁移和建设体育场地；犯罪、种族和社会问题。 

    该书主要讨论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是讨论与体育管理相关的法律问题，主

要集中在第一章到第三章。包括参赛资格、兴奋剂检测、性别歧视等内容。作者对女

子参加体育运动的相关法律问题介绍很具有启发意义，男女运动员因为体质上的差异

在各项运动中的表现会产生一定的差异，但是否能因为这些差别而进行区别对待呢？

根据美国宪法第四条和修正案第十四条平等保护条款的规定，女子应该在体育运动中

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机会，禁止在联邦资助的所有体育项目中存在性别歧视。 

    接下来的四章里是讨论职业体育中的经济法律问题。美国的职业体育非常发达，由

此而产生了巨大的商业价值，因此而产生的法律问题也成为体育法的核心内容，包括

反托拉斯法和劳动法在内的多个法律部门在职业体育中产生了大量的体育法论题。如

职业体育联盟的反托拉斯豁免、集体谈判合同、体育经纪人、体育知识产权等。诚

然，所有这些问题的讨论事实上围绕的都是一个问题，即职业体育在作为一项特殊经

济活动时，如何在法律的框架下维护每一名参与者的利益。但是，在此必须注意的一

个前提条件是体育的经济性不能损害体育的公共性，否则它将失去其存在的基础。 

    最后一章主要讨论的是体育刑法问题。由于体育所具有的公共性，在媒体的放大镜

下，体育领域的犯罪问题显得比其他领域更受人关注。事实上，在体育运动中也存在

许多特殊的刑法问题需要单独讨论，比如运动员在赛场上的行为的罪与非罪问题等。 

    从总体上来看，该书虽然篇幅较小，但讨论的问题却很有代表性，都是体育法的核

心问题。但该书也有不足，即对美国的四大职业联盟法律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事实上，四大职业联盟作为美国职业体育的主体，牵涉到大量的法律问题，需要特别

的进行专门研究。 [15]因而，对四大职业联盟的考察是研究美国体育法所不可能绕过

去的问题。 

    这两本美国的体育法著作与英国学者的著作有相同点，但也有很大的不同。相同之

处在于对合同法、竞争法、侵权法、劳动法、刑法等在体育领域的适用的高度关注，

这也是他们发达的职业体育在体育法上的自然反映。不同之处则在于美国学者对与学

校体育相关的体育法律问题的详细探讨，这其实也是与美国高水平的学校体育紧密相

连的。 

    2.3 加拿大体育法著作介评 

    《加拿大的体育和法律》（Sports and the Law in Canada）是一本研究加拿大体育法的

书籍， [16]在该书中出现了更多的软法内容，该书目录如下：体育的公共规制；运动

员权利；体育产业；竞争与劳动法；加拿大橄榄球；全国冰球大联盟；棒球大联盟；



全国篮球联盟；，运动员合同；体育伤害的民事和刑事责任。 

    该书是对加拿大体育法的基本介绍和分析，作者巴勒斯（Barnes）是西安大略大学

体育法项目的负责人，1996年已经出了第三版，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加拿大体育法正

处于飞速发展中。该书讨论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国家对体育的规制和补贴，运动员

的参与权，纪律处罚与程序，体育产业和财产权，体育中的劳资关系，运动伤害的补

偿。虽然加拿大也颁布有许多体育专门法律，比如1960年颁布的《健康与业余体育

法》、1994年《加拿大全国体育法》等，但很显然，作者在这些法律上着墨并不多，

书中讨论更多的是各类体育活动所特有的规则以及其他法律在体育领域的适用而产生

的特殊性。 

    从总体上看，该书可以分为四大部分，第一大部分为基础理论之介绍，主要为第一

章和第二章，这一部分作者首先回顾了加拿大联邦和地方政府对体育规制的历史，并

梳理了政府对体育所做出的财政上的支持，然后作者具体分析了一些规制体育的法律

及它们如何在体育领域发挥作用，第二章是从运动员的角度全面归纳了他们所拥有的

一些权利，主要是因参赛资格、纪律处罚、兴奋剂等问题产生纠纷时运动员所享有的

权利。 

    第二部分主要讨论因体育而产生的一些经济上的法律问题。体育作为一种经济活

动，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已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由此而形成的体育产业也需要

有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来保障。这一部分详细论述了竞争法、劳动法、合同法在职业体

育领域的运用，厘清了各方在法律的框架下所能获得的经济利益。 

    第三部分为第五章至第八章，这四章全面介绍了目前加拿大四大职业体育联盟的结

构和各自的特殊性，从法学理论角度来看，这四章更多的是软法的内容，其中大多为

各大联盟为保障自身的正常运转而自行制定的一些章程和规则，从广义上来看，它们

也仍然属于体育法的内容。事实上，我们也要看到，在加拿大，政府对体育更多的依

靠体育自治，因而，职业体育的自我规制在加拿大的体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第四部分为最后一章，讨论的是因体育伤害而产生的责任和救济。[17]与体育伤害相

关的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会经常发生，这些诉讼必须考虑到体育的特殊性，只有这样

才能公正的确定各方的责任。 

    综观全书，作者以宏大的视野广泛讨论了体育法的相关问题，没有停留在对体育法

专门条文的注释层面，从而使全书有了更多的理论意蕴。 

    
    3 结论 

    通过对上面一些体育法学书籍或详细或简单的介绍，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 

    第一，普通法系国家对体育法的地位的认识并不一致，这从上文讨论的著作的书名

中也可以感觉得出来，有的书使用的是《体育法》（Sports Law），而有的书使用的是

《体育与法律》（Sports and the Law），这事实上也表明他们对体育法是否是一个独立

的法律部门所持的态度。一般而言，使用《体育法》的学者认为，体育法已经是一个

独立的法律部门，它有着自己的独特的一套原则和规则体系，这一体系是其他法律部

门所没有或不能涵括的。上文讨论过的迈克尔•贝洛夫、西蒙•嘎迪纳教授的著作中都

持这样的观点。而使用《体育与法》的学者则不认为体育法已经是一独立的部门法，

他们认为现在还不存在一门可以叫做体育法的法律部门，存在的只是其他法律部门在

体育领域的适用。 [18] 

    第二，在研究对象上，它们均讨论了大量的体育法旗号下的软法，通读上面列举的

书籍后，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各书作者对本国体育体制和管理规则进行了详细的介

绍，这些规则一般是软法，如美国全国高校体育联合会的章程和管理规则、加拿大四

大职业联盟的规则等等，它们均是体育行会制定的规则，仅对其成员有约束力，不具

有硬法的普遍约束力，而且其执行方式是非司法化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软法在体

育管理和体育活动的正常开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软法做为一种公法规范，



直接满足规范和调整体育公共关系的需要，软法做为一种与硬法相对称的规范，直接

推动着体育硬法体系的日趋完善，软法有力的推动着体育法治目标的实现。 [19]因

而，对体育领域软法的关注是体育法学研究不可或缺的，而这是我国的体育法学研究

一直忽视的领域。 

    第三，对体育领域竞争法和劳动法适用高度关注。竞技体育具有很强的组织性，残

酷的体育竞争由于体育商业化极容易产生竞争法的相关问题。而运动员权利的保障使

得劳动法在面临体育这一特殊领域时也产生了许多特殊法律问题，如运动员的集体谈

判合同，因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是体育法的重要内容。 

    第四，在方法论上，讨论问题以适用于体育领域的法律部门为中心，而不是以各类

体育项目为中心，关注的中心或焦点集中在法律，体育法因体育的特殊性而存在，它

的存在是纵向定义的，或者说是因行为定义的法律部门，但是其实质的内容又是来自

于以规则性质定义的法律部门。这是一种法律思维的体现，而不像是体育法规汇编或

者简单的阐释。此外，强调对判例的研究。 

    第五，这些著作存在的主要的问题是过分关注职业体育、竞技体育，而对大众体育

和学校体育关注不足，即使集中讨论的学校体育，其实也是一种竞技体育，与我们所

讲的学校体育是完全不同的。当然这也必须考虑到有些国家的体育体制，如英国采用

的是不干预主义的体育立法模式，国家不主动采取专门的法律手段来干预体育事业的

组织、管理工作。 

    第六，我们也要看到，由于这些作者们生活在普通法系国家，一般来说，普通法系

国家的法学研究更注重司法实践，更多实用主义，强调实践理性，因而在学科体系的

建构上并没有倾注太多的精力，这相比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研究有较大的不同，大陆

法系的法学研究更多的侧重于理性思辨，更注重整体性。 [20]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研究

风格，但两者仍有着相当大的互补性，况且现今的时代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正日趋融

合。事实上，普通法系国家的体育法研究中也有了一些初步的体系化特征，通过一些

具体的研究，也理出了体育法的一些基本规律，为体育法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有

益的素材，做了较好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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